
厦 门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厦 门 市 财 政 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

文件

厦农规〔2022〕5 号

厦门市农业农村局
  

　 厦门市财政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
   

关于印发厦门市能繁母猪和育肥猪
   

保险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为增强畜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现代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

〔2020〕31 号)、《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1—





厦门市能繁母猪保险工作方案

为深入推进能繁母猪政策性保险工作,增强畜牧业抵御风险

的能力,根据中央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猪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精神,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保险标的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能繁母猪,可以作为保险标的(以下称保险

母猪):

(一)投保的生猪养殖场应符合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畜牧发展规划,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养区内;

(二)投保时能繁母猪在 8 月龄以上(含)4 周岁以下(不含);

(三)能繁母猪存栏量 30 头以上;

(四)管理制度健全、饲养圈舍卫生;

(五)饲养场所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区;

(六)能繁母猪无伤残,无疾病,营养良好,能按规定的免疫程

序接种并有记录,按国家规定佩戴能识别身份的耳标。

二、保险期限

一年,具体保险期限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三、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母猪直接死亡,承保机

构按照本保险约定负责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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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灾、爆炸;

(二)雷电、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风灾、冰雹、冻灾;

(三)山体滑坡、地震、泥石流;

(四)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五)非洲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猪水泡病、猪链球菌、猪乙型

脑炎、附红细胞体病、伪狂犬病、猪细小病毒、猪传染性萎缩性鼻

炎、猪支原体肺炎、旋毛虫病、猪囊尾蚴病、猪副伤寒、猪圆环病毒

病、猪传染性胃肠炎、猪魏氏梭菌病,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蓝耳

病及其免疫副反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上疾病(即因病死亡即赔)。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发生第(五)项中列明的高传染性疫病,

政府实施强制扑杀导致保险母猪死亡,承保机构也负责赔偿,但赔

偿金额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 当扣

减后支出的保险赔偿金额低于保险金额的 10%时,承保机构承诺

给予投保人按照保险金额的
 

10
 

%予以计算赔款。
 

四、免除责任

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母猪的死亡,承保机构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饲养人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

为、管理不善;

(二)他人的恶意破坏行为。

五、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和保费财政补贴

每头能繁母猪保险金额 1500 元,保险费率为 6%,即每头能繁

母猪保险费为 90 元。 财政给予 90% 保费补贴,被保险人承担

10%。 政策实施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有效期 3 年。 期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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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部委和我市保险政策变动,按新的政策执行。

六、承保公司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遴选确定,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保险承保机构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

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三家保险公司为共保保险人,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为主承保人,具体承

担本项目的经办、管理和相关服务工作,由其牵头负责与投保人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进行对接。

七、赔偿处理

(一)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应尽快通知承保机构,可拨打 24

小时服务热线电话报案。

(二)被保险能繁母猪从保险单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为传染病

观察期。 被保险能繁母猪在观察期内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疾病

死亡,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保险期满续保的能繁母猪免除观

察期。

(三)保险母猪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死亡,承保机构按以下

方式计算赔偿:

1. 每头能繁母猪按 1500 元保险金额计算赔偿。

2. 认定死亡母猪是否投保,以能繁母猪投保时的耳标为准,如

投保数量低于实际存栏数量的,承保机构按照投保数量与实际存

栏数量的比例计算赔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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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承保机构按照本

保险合同的相应保险金额与所有有关保险合同的相应保险金额总

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若保险母猪每头保险金额低于或等于出

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每头保险金额为赔偿计算标准;若保险母猪

每头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

赔偿计算标准。 其他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承保机构不负

责垫付。

(五)投保人向承保机构请求赔偿时,应提交保险凭证、损失

清单、无害化处理有关证明。 投保人未能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

承保机构有权根据自己查明的损失情况承担赔偿责任。
 

(六)建立完善保险与防疫、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联动机制,

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不能确认无害

化处理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对畜禽出险后的标的确认、死因鉴

定、无害化处理监督等,应做到业主、保险和当地政府指定无害化

处理人员“三方处理、现场确认、三签把关”。 一旦确认属于保险

责任和损失,保险公司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七)对于不足 8 个月或超过 48 个月畜龄的死亡母猪,未执行

国家强制免疫而病死的母猪,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病死母猪,承保机构均不予以理赔。

(八)部分保险母猪死亡,承保机构履行赔偿义务后,本保险

合同承保的母猪数量及保险金额相应减少。

八、资金申请及审核拨付

区农业农村部门应做好财政补贴资金的审核拨付工作,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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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部门做好年度预算编制和安排,并于每年 7 月底前将下一

年度补助资金需求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指导镇(街)、村

防疫人员协助做好投保理赔工作,包括提供能繁母猪数量及分布

情况,做好母猪专用耳标数量确认、档案信息登记工作,保险事故

的查勘工作,落实无害化处理并出具死亡原因鉴定。 镇(街)、村

防疫人员相关劳务费由保险机构根据实际发生的劳务费用据实列

支(不超过各区总保费的 6%)。

区财政部门负责做好财政补贴资金保障工作,在上级补助资

金未到位时应先行安排财政补贴资金。

九、其他要求

(一)各区各有关部门要秉承“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

愿、协同推进”的原则,按照本保险实施方案,全面推进保险工作,

扩大保险覆盖面,做到应保尽保,并将保费补贴资金纳入本级预

算。 经办承保机构要及时与各区农业农村部门结算,做到至少一

年一结,各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向经办承保机构拨付本级保费

补贴资金,并加强对保费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依法严肃处理

违法违规行为。

(二)保险承保机构应依法合规开展养殖保险经营,严格按照

本保险实施方案确定的保险标的、保险责任、保险期限、理赔处理

等要求开展保险业务,做好保险标的核验,对保险数据的真实性负

责,严格执行承保理赔操作规程,严禁具有返还性质的代垫保费或

财政补贴行为,确保惠农政策落实到位。

(三)保险承保机构要进一步优化布局,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

—7—



设,支持有条件的保险机构在镇(街)延伸设立服务网点,切实提

高保险服务质量。 要加强保险业务培训,制定简便的承保、理赔工

作流程,开展保险条款解读和宣传,主动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有

效合作,探索建立相互激励与约束的机制。 在办理业务时必须向

客户出示《保险条款选择告知书》 (提示客户在了解条款内容和区

别后进行投保),由客户选择并亲笔签字确认。 要切实做到惠农政

策、承保情况、理赔结果、服务标准、监管要求“五公开”,做到定损

到场(户)、理赔到场(户),不惜赔、不拖赔,提高承保理赔效率。

(四)投保人投保时要如实提供有关资料,自觉做好能繁母猪

疫病防控工作,接受农业农村部门和承保机构的防疫防灾检查及

合理建议,切实做好防疫、治疗及安全防灾工作。 在发生保险责任

范围的事故时,投保人应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避免或减少

损失。

(五)承保机构在接到投保人报案后,应及时派人严格按照养

殖场防疫要求抵达事故现场,及时做出核定,确认理赔结果并通知

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投保人达成有关赔偿金额的协

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六)各区保险承保机构要做好保险情况的收集、汇总工作,

定期(每月 10 日前)向同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通报截止上月末的

承保和理赔情况汇总表(附件 2)。 保险机构市级分公司在每月 15

日前将本系统全市承保和理赔情况汇总表(附件 1)报市农业农村

局、市财政局,次年 1 月 10 日前报送全年保险情况。 各区、保险机

构市级分公司应于次年 1 月 10 日前,对生猪保险开展情况进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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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形成书面报告,分别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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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
 

年厦门市能繁母猪保险承保理赔情况汇总表

2. 20 年厦门市 区能繁母猪保险承保理赔情况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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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育肥猪保险工作方案

为深入推进育肥猪政策性保险工作,增强畜牧业抵御风险的

能力,根据中央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精神,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保险标的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育肥猪,可以作为保险标的:

(一)投保的生猪规模养殖场应符合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畜牧发展规划,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养区内,并取得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证,经营管理制度健全。

(二)单个场(户)每批存栏育肥猪 50 头(含)以上或年出栏育

肥猪 120 头(含)以上可单独投保。

(三)饲养场所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区。

(四)育肥猪无伤残、疾病,营养良好,饲养管理正常,按免疫

程序预防接种且有记录,按国家规定佩戴能识别身份的耳标。

(五)投保时每头育肥猪的体重在 15 公斤(含)以上。

(六)投保育肥猪全生命周期保险时,每头育肥猪无身长体重

限制,符合条件的生猪须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投保。

二、保险期限

保险期限 6 个月,地方品种可延长至 10 个月(全生命周期险

的地方品种可根据实际情况与养殖户协商确定,原则上不超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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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具体保险期限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三、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育肥猪直接死亡,承保

机构按照本保险约定负责赔偿:

(一)火灾、爆炸;

(二)雷电、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风灾、冰雹、冻灾;

(三)山体滑坡、地震、泥石流;

(四)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五)疾病:非洲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猪水泡病、猪链球菌、

猪乙型脑炎、附红细胞体、伙狂犬病、猪细小病毒、猪传染性萎缩性

鼻炎、猪支原体肺炎、旋毛虫病、猪囊尾蚴病、猪副伤寒、猪圆环病

毒病、猪传染性胃炎、猪魏氏梭菌病,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蓝耳

病及其免疫副反应。 包括但不限于以上疾病(即因病死亡即赔)。

(六)政府强制扑杀。 在保险期间,由于发生高传染性疾病,

政府实施强制扑杀导致育肥猪死亡,承保机构也负责赔偿,但赔偿

金额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 当扣减

后支出的保险赔偿金额低于保险金额的 10%时,承保机构承诺给

予投保户按照保险金额的 10%予以计算赔款。

四、责任免除

(一)战争、军事行动、恐怖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

(二)水污染、大气污染、核辐射、核子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

其他放射性污染;

(三)保险育肥猪互斗、中毒、被盗、走失、野兽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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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未采取综合防疫措施和有效的减灾措

施、隐瞒疫情不向动物防疫部门报告的。

(五)投保人及其家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人或

被保险人雇佣人员的故意行为、管理不善;

(六)保险育肥猪未按免疫程序接种、未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

无害化处理;

(七)保险育肥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养殖地点以外所发生的

死亡或被扑杀;

(八)保险育肥猪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导致死亡;

(九)保险育肥猪因年老、患慢性病久治不愈、僵猪而被淘汰

宰杀。

五、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和保费财政补贴

每头育肥猪保险金额 800 元,保险费率为 5%(投保全生命周

期为 5. 5%),即每头育肥猪保险费为 40 元(投保全生命周期为 44

元),财政给予 80%保费补贴,被保险人承担 20%。 政策实施期限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有效期 3 年。 期间国家部委和我市保险政

策变动,按新的政策执行。

六、承保公司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遴选确定,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保险承保机构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

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三家保险公司为共保保险人,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为主承保人,具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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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本项目的经办、管理和相关服务工作,由其牵头负责与投保人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进行对接。

七、赔偿处理

(一)发生保险事故后,投保人应 24 小时内通知承保机构,可

拨打 24 小时服务热线电话报案。

(二)被保险育肥猪从保险单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为传染病观

察期。 被保险育肥猪在观察期内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疾病死

亡,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保险期满续保的育肥猪,免除观

察期。

(三)保险育肥猪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金额:

1. 可以确定损失数量和保险育肥猪尸重的:

每头赔偿金额 = 每头保险金额×不同范围每头保险育肥猪赔

偿比例

赔偿金额 = ∑每头赔偿金额
 

不同尸重范围每头保险育肥猪赔偿比例表

尸重范围 赔偿比例

5kg 以下 5%
5kg(含)-15kg(不含) 15%
15kg(含)-30kg(不含) 40%
30kg(含)-60kg(不含) 60%
60kg(含)-80kg(不含) 80%

80kg(含)-100kg(不含) 90%
100kg(含)以上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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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无法确定损失数量和保险育肥猪尸重的:

每头赔偿金额 = (事故发生时的已起保天数 / 保险期间天数) ×

保险金额

赔偿金额 = 每头赔偿金额×损失数量×60%

损失数量 = 投保数量-事故发生后存栏数量

(四)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承保机构按照保

险合同的相应保险金额与所有有关保险合同的相应保险金额总和

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若保险猪每头保险金额低于或等于出险时

的实际价值,则以每头保险金额为赔偿计算标准;若保险猪每头保

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

算标准。 其他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承保机构不负责垫付。

(五)投保人向承保机构请求赔偿时,应提交保险凭证、损失

清单、无害化处理有关证明。 投保人未能提供有关证据和资料的,

承保机构有权根据自己查明的损失情况承担赔偿责任。

(六)建立完善保险与防疫、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联动机制,

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不能确认无害

化处理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对畜禽出险后的标的确认、死因鉴

定、无害化处理监督等,应做到业主、保险和当地政府指定无害化

处理人员“三方处理、现场确认、三签把关”。 一旦确认属于保险

责任和损失,保险公司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七)部分保险生猪死亡,承保机构履行赔偿义务后,本保险

合同承保的生猪数量及保险金额相应减少。

八、资金申请及审核拨付

—61—



区农业农村部门应做好财政补贴资金的审核拨付工作,会同

区财政部门做好年度预算编制和安排,并于每年 7 月底前将下一

年度补助资金需求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指导镇(街)、村

防疫人员协助做好投保理赔工作,包括提供育肥猪数量及分布情

况,做好保险事故的查勘工作,落实无害化处理并出具死亡原因鉴

定。 镇(街)、村防疫人员相关劳务费由保险机构根据实际发生的

劳务费用据实列支(不超过各区总保费的 6%)。

区财政部门负责做好财政补贴资金保障工作,在上级补助资

金未到位时应先行安排财政补贴资金。

九、其他要求

(一)各区各有关部门要秉承“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

愿、协同推进”的原则,按照本保险实施方案,全面推进保险工作,

扩大保险覆盖面,做到应保尽保,并将保费补贴资金纳入本级预

算。 经办承保机构要及时与区农业农村部门结算,做到至少一年

一结,各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向经办承保机构拨付本级保费补

贴资金,并加强对保费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依法严肃处理违

法违规行为。

(二)保险承保机构应依法合规开展养殖保险经营,严格按照

本保险实施方案确定的保险标的、保险责任、保险期限、理赔处理

等要求开展保险业务,做好保险标的核验,对保险数据的真实性负

责,严格执行承保理赔操作规程,严禁具有返还性质的代垫保费或

财政补贴行为,确保惠农政策落实到位。

(三)保险承保机构要进一步优化布局,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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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支持有条件的保险机构在镇(街)延伸设立服务网点,切实提

高保险服务质量。 要加强保险业务培训,制定简便的承保、理赔工

作流程,开展保险条款解读和宣传,主动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有

效合作,探索建立相互激励与约束的机制。 在办理业务时必须向

客户出示《保险条款选择告知书》 (提示客户在了解条款内容和区

别后进行投保),由客户选择并亲笔签字确认。 要切实做到惠农政

策、承保情况、理赔结果、服务标准、监管要求“五公开”,做到定损

到场(户)、理赔到场(户),不惜赔、不拖赔,提高承保理赔效率。

(四)投保人投保时要如实提供有关资料,自觉做好能育肥猪

疫病防控工作,接受农业农村部门和承保机构的防疫防灾检查及

合理建议,切实做好防疫、治疗及安全防灾工作。 在发生保险责任

范围的事故时,投保人应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避免或减少

损失。

(五)承保机构在接到投保人报案后,应及时派人严格按照养

殖场防疫要求抵达事故现场,及时做出核定,确认理赔结果并通知

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投保人达成有关赔偿金额的协

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六)各区保险承保机构要做好保险情况的收集、汇总工作,

定期(每月 10 日前)向同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通报截止上月末的

承保和理赔情况汇总表(附件 2)。 保险机构市级分公司在每月 15

日前将本系统全市承保和理赔情况汇总表(附件 1)报市农业农村

局、市财政局,次年 1 月 10 日前报送全年保险情况。 各区、保险机

构市级分公司应于次年 1 月 10 日前,对生猪保险开展情况进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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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形成书面报告,分别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局。

(七)保险育肥猪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

保险人。 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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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 年厦门市育肥猪保险承保理赔情况汇总表

2. 20 年厦门市
 

区育肥猪保险承保理赔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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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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